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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普遍性之路：黑格尔论概念的规范性

马　 晨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 黑格尔不满于康德概念理论中所具有的形式－内容的二元论特征，在一元

论的意义上将概念视作绝对的基础，世界就是由概念的推理之网所构成的一个整体。 在

一种自我的社会化理论中，黑格尔借助于社会这一因素来理解概念的规范性，即不同的自

我通过相互承认构建了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共同体。 其中，概念是自我规定的，是自我做出

承诺并为之负责的东西，它能够规范自我的判断和行动。 此外，为了解决普遍对个别的规

范问题，黑格尔提出了“具体概念”，通过论证概念内部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三者的同一，
避免了传统哲学中的“第三人”悖论，也使得概念内部的规范性问题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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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斯区分了“自然的逻辑空间”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和“理由的逻辑空间”（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ｓ），前者将事物置于自然的因果链条之中，后者则将事物纳入理由、意义、价值等视角

下进行考察。 塞拉斯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通过语言和社会实践等规范性活动为知识辩护，反对人

具有一种前概念的原始洞察能力的观点，主张任何知识都以其所是的概念框架为前提，因此，“理由

的逻辑空间”就是一种“概念空间”，它所考察的就是规范性的内容。 麦克道尔、布兰顿等人继承了

塞拉斯的概念观，认为我们知识的确定性不在直观、信仰或情感之中，而在于概念，概念是使客观知

识成为可能的条件。 在麦克尔的“第二自然”中，概念能力的自然性与客观性与理由空间的自主性和

规律性融为一体，思想、世界和经验也都处于理由空间的规范性话语之中。 同样的，布兰顿使用“应
当”“责任”“承诺”这些具有规范性的词语来说明意向活动，进而把社会实践看作一种能够给出并说

明理由的概念性活动。 就此而言，两人将黑格尔哲学作为自己哲学解决方案的中心位置，将分析哲

学推进到了“黑格尔阶段”①。 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规范性理论研究的需要，抑或是黑格尔哲学内

部的诉求，细致考察黑格尔哲学中概念的规范性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概念与绝对理念论

笛卡尔将“我思”确立为其哲学体系无可怀疑的出发点，将能够产生和运用思维视作人区别于动

物的本质。 因此，自笛卡尔伊始，近代哲学的中心工作就是为人的思维存在寻找根基，并着重于从关

于存在的规则性来规定人的本质。 这种思考方式必然导致休谟的怀疑主义，即无法为从关于事实的

存在到关于必然的存在进行理性辩护。 康德通过倒转主体和客体的认识论关系，将直观和概念置于

新的哲学基础上，从而引发了规范性转向。 在理论哲学中，康德把行动理解为判断，判断本质上蕴含

着承诺，做出一个判断就是做出一个为此事负责的承诺。 由此，康德不再将哲学的核心问题定位为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存在论关系，而是关注能够运用概念和做出判断的行动者的规范地位和规范状

态。 在这个意义上，布兰顿认为康德的规范性转向实现了“从笛卡尔将自身作为思想的存在物的存



在论划界，转换为将自身作为责任的中心点的道义论划界”①。
黑格尔接受了康德所带来的规范性转向，他极为重视概念，几乎在他所有重要的著作中都不厌

其烦地从各个角度论证概念的意义。 尤其令人惊叹是，逻辑学展示的就是一条通过概念进行思维的

道路，它从“有”和“无”等概念出发，借助于辩证法不断演绎出新的概念，最终达到绝对。 逻辑学中

的概念不只是描述性的，使我们认识到每一个范畴的具体含义及所处的位置，它还是规定性的，能够

以自身为对象，并为自身提供形式和内容，就此而言，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种受到自我规定驱动的规

范逻辑学。 那么，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表达出一个概念？ 或者说，当我们说出一个概

念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本质，也涉及黑格

尔的概念如何具有规范效力这一规范性难题。
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坦言且明确认为自己主要受益于康德哲学。 正是康德的批判哲学首次将

概念的规范性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 在康德哲学中，知性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

的，知性及其范畴最终来源于自我的内在统一，这就是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知
性既不是脱离自我之上的天赋的客观能力，也不是从社会生活中抽象而来的经验法则，而是由自我

产生的且具有客观有效性的范畴。 范畴具有规范经验活动的客观规定性，这使得我们的经验不再是

任意的感性杂多，而是将客观有效性的先天法则包含在自身之内。 运用范畴的能力不仅是一个心理

事件，更应被视为主体统握感性杂多的自主活动，因此，范畴就是“关于应当判断什么的规则，也是我

们的经验应当（必须）如何组织的规则”②。 对康德来说，运用范畴就是将感性杂多置于规则之下的

认识活动。 在规范性的意义上，联结异质性概念的先天综合判断正是一种蕴含规则和意义的判断，
这种判断能力决定了我们应当承诺和负责的东西，而这种自身承诺和负责的东西，就是用来说明判

断或行动正当性的理由。 因此，规范性的内容和效力来源于理性自身。 在康德那里，人也就可被视

为一种规范性的动物，认识主体同时也是承担判断正确与否的责任主体③。 黑格尔高度赞扬并继承

康德的这个思想，并称之为“理性批判中最深刻、最正确的见解”④。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黑格尔继承

了将概念与自我关联起来的思想，并将其纳入主观逻辑的领域之内。 因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康

德主义是建立在他的逻辑学结构中的”⑤。
康德哲学指明了黑格尔进行概念探讨的道路，但是批判哲学内部的一些困难是黑格尔所不能容

忍的⑥。 在对统觉理论进行赞扬之后，黑格尔从整体上评述了康德哲学关于概念认识的不足之处。
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康德自称其先验逻辑达成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但黑格尔

依然认为康德的理性主义仅仅赋予了概念以形式的特征，这就造成康德哲学内部概念与实在的分

离，并由此带来了两个后果。 一方面，概念的形式化抽调了内容等实在性的东西，概念也就不能包含

任何实质性的真理，另一方面，自在之物作为终极实在性，始终与概念相分离，这也使得主观活动不

能认识绝对的真理。 由此使得康德意义上真理的范围仅仅囿于知性所认识的有限事物，而作为绝对

真理的自在之物则是不能被认识到。 可以说，在康德那里，虽然理性是概念规范效力的来源，但缺乏

绝对意义上的实在性，这样的概念就只能是缺乏内容的形式而已。 这就把概念禁锢在主观形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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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布兰顿认为康德是“规范性转向”的关键人物，他从关注区分物理事实和精神事实的本体论问题转向理解事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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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平也同样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的重要修正大多涉及到他如何转化康德的概念理论，如何重新阐释康德关于概念的客观性的
论述，以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与这类论题的理念论版本相关的主观性观念”。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Ｐｉｐｐｉ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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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未能摆脱经验主义的认知模式及其物质－形式二元论”①，最终难以解决客观性问题。 在黑格尔

看来，康德意义上的概念只能是知性的范畴，它否认人类的可理解性本身可以被视作无条件地存在，
然而，黑格尔把存在与可理解性（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等同起来，否认范畴是可理解性的真正形式②。 由知

性范畴这种缺乏终极实在保证所做出的承诺并不具有根本的规范效力，而黑格尔所寻求的是在绝对

的意义来保证规范效力的有效运行。 第二，康德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确定的经验概念是如何被能

动者所使用的。 在解释概念的起源和功能上，康德讲述了一个两阶段的叙述体系，首先是通过判断

活动发现了规范经验活动的确定性规则，接着将从这种反思中得到的规则应用于其他活动中，因此，
概念的应用是人类理性选择的后果，这种对概念进行选择的方式并不能解释概念的起源问题。 黑格

尔在一元论的基础上，坚持概念的内容产生于应用概念的过程之中，概念不是固定的或僵死的，而是

在应用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德意义上所谓作为规则的概念实质

上只是知性范畴，它只能带来形式上的规定性，既不能保证范畴在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也无法

说明自身的社会起源，而黑格尔逻辑学中作为规范的概念，其规则的有效性是自我规定的，它是事物

自身内在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事物来说它的规定性是必然的，同时，这种必然性不仅表现为规范事物

的约束性，还具有不断演进到下一个概念的逻辑必然性。
黑格尔在文本中不断强调概念应当具有的地位和价值：

逻辑的这一部分包含概念论，并构成整体的第三部分，它用了特殊的标题：主观逻辑的体系

……还有什么认识对象比真理本身更为崇高！
为了指明一个对象的概念，似乎要以逻辑的东西为前提……现在概念固然不仅被看作是主

观的前提，而且是绝对的基础。③

众所周知，在经过现象学中自然意识的发展之后，《逻辑学》开始站在概念的立场上考察真理。
黑格尔把逻辑学分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两大部分，并把主观逻辑视为概念论，这就意味着黑格尔

径直把概念等同于主观逻辑本身。 更进一步，主观逻辑中所讨论的概念就是真理本身。 概念除了作

为主观逻辑的基础，它还构成了绝对的基础，对概念的探讨就是在研究真理本身。 由此，黑格尔确立

了绝对理念论的概念观：
经验材料当它在概念之外和以前，并不具有真理，而唯有在它的观念性中，或说在它与概念

的同一中，才具有真理。④

感觉材料因其偶然性，并不被黑格尔看作是真理本身，真正的真理是感觉材料达到与其概念的

同一。 因此，当思维具有一个现成的对象时，对象因此便遭受了变化，并且从一个感性的对象变成了

被思维的对象；但这种变化不仅丝毫不改变它的本质性，而且对象倒是在它的概念中才是在它的真

理中⑤。
这里黑格尔就把概念与主观思维联系在一起。 在认识对象时，认知主体必然通过思维能力将感

性对象转化为思维对象，这种思维能力就是使用概念的能力。 这种形成对象之概念的能力就是普遍

化、规则化感性经验的能力，并且只有通过这种能力才能认识到感性经验的真正本质。 黑格尔在此

强调的是对概念所表达真理的直接认识，认识一个事物的真理就是认识它的概念。 在这样的认识

中，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也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只有凭借概念才能达到真

理，谈论概念就是在谈论真理本身。 这为我们使用概念做出承诺并承担责任奠定了现实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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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迪·鲍曼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存在与可理解性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参见 Ｂｒａｄｙ Ｂｏｗｍａｎ，Ｈ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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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 年，第 ２３７ 页，第 ２３９ 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 年，第 ２５７ 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 年，第 ２５５－２５６ 页。



二、相互承认与自我的社会化

概念的世界就是一个真理的世界，生活于其中的人具有一种掌握和运用概念的能力，同时概念

就是规则，人类掌握和运用概念的能力就是掌握规则的能力。 如此一来，黑格尔就需要解释两个与

之相关的问题：第一，这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如何具有普遍的规范性效力？① 第二，概念是否必然

对所对应的个体具有规范效力，也就是说，为什么当我们运用概念时，就可以保证概念所对应的个体

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对象？② 这也就是哲学传统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普遍因何对个别具有规范

效力？ 在这一节，本文将借助于布兰顿等人的新实用主义思想解决第一个问题，而在下一节中，我们

将重点分析第二个问题。
按照《精神现象学》的构想，在主体最先认识世界之初，首先是感性确定性的阶段，经过知觉、知

性等阶段，主体达到了自我确定性的真理，并进而认识到知识的真理性和确定性只能存在于自我意

识之中。 正是在自我意识这一阶段，隐藏着概念规范产生的秘密。 按照新实用主义者的观点，“称某

样东西为自我，把它当作‘自我’，就是对它采取本质上内在的态度。 这是将它作为承诺的主体，作为

可以负责任的东西”③。 这样一来，“自我”似乎就成为理解黑格尔概念规范性这一问题的关键概念，
对于概念的理解只有通过对自我的阐发才是恰当的。

自我的一般认识只是描述性的，它仅满足于对认识对象的存在关系进行抽象的说明，既无法对

自我和对象之间的责任关系进行阐释，也把自我认识的来源置于神秘之地，难以说明自我因何产生、
因何而变。 而在规范性意义上，自我拥有对知识和行动做出承诺或负责等规范性状态，这就使得黑

格尔意义上的人类主体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能够进行实体或形而上学性质上的反思，而是具有与社会

冲突相关联的社会成就，人类的自由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就存在于这种社会成就之中。 就此而

言，自我蕴含着一种社会化的理论逻辑，这是通过不同自我之间的相互承认实现的。 所谓承认，就是

自我为自身承诺或负责的事情所给出的理由能够为他人所接受。 成为一个自我意识，就是要被另外

一个自我意识所承认。 这也就意味着，之所以能构成一个自我，就在于他是被他者或无穷尽的另一

个自我所承认的。 在承认他人的过程中，自我实际上就建构了一个共同体，反过来，自我也被他人所

承认，并将自我构建成某种东西，自我由此并不仅仅是最初作为主体的东西，而是一开始就处于不断

与他者相互建构的过程之中，即作为特定共同体内部的成员。 相互承认的结果就是具有规范结构的

社会共同体的产生，这就是自我的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和共同体是同一过程的产物，是同

一结构的不同方面”④。 在这种相互承认的模式中，自我和共同体同时建立，共同体的权力和所建构

的规则来自自我对共同体内部成员这一身份的相互承认，就此而言，自我和共同体只有在相互承认

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它们的社会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的承认可以区分为承认－欲望和承认－意
愿，前者仅仅使自我处于欲求状态，是自我单向度的欲望表达，并不能创制约束自我和他人的规范，
而承认－意愿在理性的立场上来考察自我和他人的欲求，能够创制有效的共同体规范。

如果说自我是个别的、特殊的，共同体就具有参与其中的所有自我的普遍性。 反过来，作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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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平看来，康德和黑格尔都同意人类理性所获得的非经验性知识只能是关于自身的，这种知识无法用自然主义或经验主义来
解释。 这就需要证明，作为这些能力或图式的先验主观表现如何能够使客观知识成为可能。 西普同样认为，我们知识的确定性
不在于经验或直观，而是来自我们概念本身的主观性，黑格尔式“先验演绎”的主要任务就是证明主观概念如何使客观知识成为
可能。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Ｐｉｐｐｉ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Ｌｕｄｗｉｇ Ｓｉｅｐ，“Ｈｅｇｅｌ＇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９９１， ３４（１），ｐｐ ６３－７６。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 事实上，这是哲学研究中的基础问题。 黑格尔认为，当我
们在说出一个概念时，同时是在意指某个事物的普遍性和个别，例如，当我们面对一张桌子而说出“桌子”这一概念时，不仅可以
用来指眼前的这张桌子，还可以指“桌子”这一普遍的观念。 这种观点与所谓的“指月之别”式的观点针锋相对，后者认为，我们
对眼前个别的桌子的指称，无法用来描述“桌子”这一普遍的概念。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Ｂｒａｎｄｏｍ， 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ｇｈｔｙ Ｄｅａ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 ２１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Ｂｒａｎｄｏｍ，“Ｓｏｍ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ｇｅｌ’ 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Ｎｏｒｍ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９９，７（２），ｐ １６９



成员的自我又受到共同体的塑造，自我由此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的特征。 自我的表达也就具有了普遍

性，这种普遍性就是一种规范的力量，自我通过这种规范的力量来管理自我的行动①。 这也就是说，
自我真正为之负责的事情，本质上就是自己已经承诺并承认的事情。 这种在共同体中做出承诺且为

之负责的东西就是概念。 决定概念内容的是自我做出的承诺，但承诺的内容并不仅仅是由自我决定

的，而且同样也取决于他人的态度。 在做出一个概念承诺时，自我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承诺与所推理

的承诺不一致，这就需要自我修正自己的承诺，来回应因做出某种概念承诺所导致的冲突，这一不断

修正的过程就是“经验”，它推动着概念的发展，并不断确定概念的具体内容。 这种应用概念规范的

过程就是将概念内容与推理内容达成一致的产物。 因此，自我通过应用一个概念而做出的承诺，实
际上是不断协商、相互承认的结果，自我也通过不断地归因和评估将彼此结合在一起，使彼此承担相

应的责任。 只有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不同的自我才能创制出共同的或共享的社会性规范。 对于黑

格尔来说，这种做出承诺、明确权利和责任的领域就是精神的领域，概念的规范性也在相互承认这一

结构中变得可以理解②。
我们可以看到，概念是自我提出的，因而属于自我的主观活动范围之内，但自我所提出的概念必

须得到他人和共同体的承认，这就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 这也就是说，自我的概念活动是自我立法

的，它只能凭借为他人和共同体所承认的概念所做出的承诺和责任行动。 由此，共同体就为自我的

活动带来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为自我在共同体内履行特定权利和义务的活动提供了保障。 这样一

来，我们就获得了两种不同的秩序，首先是自我规范自身活动的灵魂秩序，其次是通过相互承认所形

成的共同体秩序，两种秩序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即都是自我通过自我立法活动所产生的秩序。 在对

概念规范的起源进行解释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明黑格尔的概念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
第一，规范承诺和责任的概念具有整体论的特征。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规范性的动物，我们是通

过一种理解和运用概念的能力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概念不是事物主观上的抽象集合，而是我们

理解事物的规则。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将事物从表象提升到概念，将其特殊性提高到普

遍性。 直观、情感等只能提供事物的无序杂多，唯有以一种必然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才能够为人所理

解和交流，承担这一任务的只能是概念。 在对概念所作的特殊说明中，黑格尔一方面称概念是“独立

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③，把概念看作存在的本质，存在只是概念的外化，另一方面，他认为概念是

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 单独来看，黑格尔的每一个概念都是独立的、可理解的，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单独的概念是绝对的，是真理本身，但与此同时，这些概念也都是不完善的，
它的内容必然要“超出”自身而与其他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又是有限的。 因此，全部概念必然

会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任何一个单独的概念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得以实现和认识④。
第二，概念的整体论是一种推理主义。 “掌握和理解一个概念意味着对它的推理有实践上的把

握，即在能够辨识的实践意义上，知道使用一个概念能推理出什么以及这个概念从何处所推理而

出”⑤。 确定性的内容只有通过相互关系才能实现。 单独的知识无法被认识和理解。 在《精神现象

学》中，黑格尔就对感性确定性进行了批判，认为我们不能真正认识这种基于二元论基础上的直接性

的感觉经验，这种直接性的知识只不过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个别而已。 真正的知识只能是一种间接

知识，“间接判断是基于一种中介性关系之上的判断”⑥。 这种通过间接的方式才能获得对认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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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自我受到自我规范约束的思想显然来自康德，康德区分了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前者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和制约，后
者则是理由和规范的领域。 可以说，规范之所以能够约束自我，本质上是因为自我本身能够承认此规范具有约束力。
在康德看来，概念的规范性只有在我们的经验活动之外，即先验统觉那里才能被理解。 而对于黑格尔来说，社会制度的建立和
存在才是理解概念规范性的关键。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年，第 ３２９ 页。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中，布兰顿承认黑格尔是一个绝对理念论哲学家，认为他发展了一种基于不相容关系上的弱的整体论。
所谓不相容，实际上是一种实质不相容（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这对应于黑格尔所讲的规定性的否定（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这
就是说，对一个概念的应用在规范上排除了另一个规范的应用。
Ｂｒａｎｄｏｍ Ｒ，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 ４８
刘钢：《真理的话语理论基础》，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５ 页。



的真正认识，恰恰就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特点，任何特定事物背后隐藏的逻辑关系都是互相联系的，没
有任何孤立的个体，也没有任何孤立的逻辑概念。 就此而言，黑格尔所谓的概念就是指“由被规定的

概念通过这些概念表达的承诺组成的整体推理体系”①。 其中，布兰顿揭示出黑格尔关于间接知识

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中介”，中介在黑格尔那里主要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可以实现知识的具体

化。 现象学展示的就是真理性和确定性相互斗争的过程，通过使用概念呈现出的知识，这实际上是

真理性与确定性之间进行协作的结果。 两方显然会发生冲突，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承诺与

推理的承诺不一致，这一方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一些承诺，这种改变就具有规范性的特征。 这一不断

调整的过程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经验不断被推动其成为概念的过程。 概念内容的确定性就是在规范

性的要求下不断调整的产物。

三、具体概念及其规范效力

人们一般将概念视为来源于相同或相似个体事物之上的普遍抽象之物。 例如，“桌子”这个概念

就是对形态各异的个体桌子进行抽象总结而成的，我们用“桌子”这个概念来指称所有具有桌子基本

特性的个体物，它是我们对作为个体的桌子进行思考和言说的主要方式。 因此，按照流俗的解释，概
念无非是一种独立于个体性之上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对附属于它的个体性的抽象总结。 这种

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的形式逻辑之上的，它将普遍性与个体完全割裂开来。 一方面，个体具

有多个不同的特性，每一个特性都可以抽象出一个概念，“绿色的长方形桌子”可以同时抽象出“绿”
和“长方形”等概念，但这些概念与“桌子”这个概念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因为我们依然可以在“绿色

的长方形椅子”等句子中找到这些概念，因此从个体抽象而来的概念与另一个概念之间无法建立内

在的联系，任何与此概念相联系的其他概念只能由外部条件强加而来。 这样一来，概念也就无法完

整地说明每一个个体物本身。 另一方面，这样的概念只能作为一种形式的东西存在于思维之中，而
作为内容的客体只能在来自个体，它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内容，概念由此成为孤立的抽象观念。
总之，这种对待概念的认识既无法说明个体本身，也会让概念成为孤立的观念世界②。

为了弥补普遍性和个别之间的鸿沟，重新奠立认识真理的基础，黑格尔提出了“具体概念”。 与

人们日常认识的抽象概念不同，具体概念是一个包含了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三个环节的整体，它不

仅仅是一些单纯的规定和抽象的观念，因而比传统的概念更为具体，甚至比任何事物都要具体，“一
切别的具体事物，无论如何丰富，都没有概念那样内在的自身同一，因而其本身也不如概念那样具

体”③。 这里所说的概念指的就是黑格尔的具体概念。 为了清楚认识具体概念的特有内涵，我们首

先将它与另外两个普遍之物区分开来，这就是类（ｃｌａｓｓｅｓ）和属。 类也是一种规定性，而且是“与普遍

的东西不相分离的规定性”④。 但它不能涵盖具体概念的所有环节。 作为一个类，其内部包含众多

的子集。 但是我们无法通过类来具体认识所包含的子集，类本身“没有指明它的成员是谁，也没有说

明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的原因”⑤。 我们可以把金星、木星等视作太阳系的行星，但“行星”这个类本

身不能告诉我们其内部包含哪些成员，也不能告诉我们金星和木星等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对
于“精神”“上帝”“自我”等概念不能用类来涵盖，这些关涉绝对的概念“全然只是在自身中并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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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充实”①，对它们的规定不能用类这样的特性来表达。 同样的，属也不能作为具体的概念。 来自生

物学的属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并且其内部组成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清楚可知的，这在与

类的比较中显得更为统一和具体，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分类并不是自由，还带有一些猜想和臆断。
因此，在探讨哲学问题时，黑格尔始终强调要站在概念的立场上认识问题，以便与表象的立场区

分开来。 事实上，实体的立场也是黑格尔重点批判的对象，但同时黑格尔也承认实体是概念的直接

前提，也是概念的直接发生史。
任何具体的概念及事物都会有逻辑前提或中介。 作为概念的概念也不例外。 客观逻辑中的存

在论和本质论的基础就是概念，它们构成了概念的前史。 具体而言，本质论中的实体则是概念的直

接发生史。 黑格尔之所以批判实体的立场，其原因在于这种立场缺乏自由的维度。 这显示出黑格尔

哲学中一个显著的观点：概念即自由。 在黑格尔看来，实体立场的主要代表是斯宾诺莎哲学。 斯宾

诺莎哲学的最高概念就是实体，作为自因的实体实际上就是神。 实体具有无限多的属性，广延和思

维是最为常见的两个属性，其他一切个体事物不过是实体的样态。 整个世界表现为由神所决定的、
必然的世界。 斯宾诺莎取消了自由的概念，神成为运用机械因果法则进行行动的无限力量，在这个

意义上，神就是自然。 人的思维如若想把握事物的本质，就只能依靠因果法则，而不能相信感觉经

验。 因此，实体思维就是缺乏自由的必然性思维。 这种立场是通往真正彻底哲学的必经之路，但“不
是最高的立场”②，只有自由才是哲学的真正归宿。 “谁要是自己不坚决以自觉主体的自由和独立为

前提，谁就无法驳斥斯宾诺莎主义”③，这里显示出黑格尔试图以自由超越斯宾诺莎哲学的实体立

场。 如前所述，实体并不固定为单纯的绝对物，其自身的否定性将之分成相互作用的两个实体，两个

实体新的同一就是概念，也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概念的同一性”④。 从实体到概念的过渡也就是从

必然到自由的过渡，这种概念超越了必然性的实体性思维：
在概念中，自由王国打开了。 概念是自由的，因为自在自为之有的同一构成实体的必然，同

时又作为被扬弃了的或作为建立起来之有，而这个建立起来之有，作为自己与自己相关，就正是

那个同一。⑤

概念即自由的直接后果是，任何概念都不能来自外在力量的强制，而只能是自在自为的自我规

定。 所谓自我规定，就是要破坏规定者与被规定者之间的区别，以此达到规定者与被规定者之间的

同一。 概念的任何规定只能来自概念本身，这也就意味着，黑格尔哲学的世界图景是一个从开端、推
理到结果都是由自我推动所形成的概念之网。 这里具有的规范性后果是，概念并不来自人为的捏

造，而是自我构成的，这保证了我们对于概念的谈论就是对现实生活结构的谈论。 除此之外，概念的

自我规定将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个真实的规范世界，我们在概念上做出的承诺就是在现实世界的承

诺，我们因这种承诺的行动而受到奖励和惩罚，这样一来，我们使用概念所做的承诺也就具有了现实

的效力。 整个世界是一个逻辑构造的概念世界，我们谈论世界都是以概念或语言为中介的。 这样一

来，在概念之外别无他物，黑格尔为我们提供的就是一幅由概念构造的世界图景。 在这个意义上，一
个人借助概念的言说就不是囿于主体自身的私人语言，也不再是可随意废除或任意改变的无价值的

闲谈，而是开启了公共交往的基础，并对现实世界做出了某些承诺，他人也就具有了认识这种承诺的

可能性的期待。
我们已经知道，具体概念包含三个环节：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环节的

划分在一定程度是人为的，因为三个环节及其关系是相互依赖、互为基础的，对任何一个环节进行理

解的前提是对具体概念这个整体的充分认识。 莱巴尼泽（Ｇｉｏｒｇｉ Ｌｅｂａｎｉｄｚｅ）将黑格尔的概念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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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构，“概念一词代表一个复杂的本体论结构，它由三个要素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以及它们之间

的关系模式组成的”①。 这样一来，概念对感性经验的规范性就转化到了概念内部，因此，黑格尔概

念理论规范性的真正问题和困难就变成了普遍性如何与个别联系在一起。 与之相连的另一个问题

是，概念的自我规定如何在主体性中得以实现。 只有掌握了作为概念三个环节的特征及其逻辑关

系，才能理解概念内部的规范性问题。
众所周知，普遍与个别的关系是传统上多与一的关系的延续。 很多传统哲学家都把普遍和个别

视作相互独立的领域，两者之间如何沟通就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早期柏拉图曾使用“分有”等概

念来说明个别是如何从作为普遍的理念中产生出来的。 理念作为不生不灭的至上存在，是个别事物

成为可能的原型，个别的存在是因为分有了理念。 《巴门尼德》中给出的“第三人论证”对这个观点

提出了挑战：因为事物 Ａ 分有了理念 Ｂ，那么 Ａ 与其理念 Ｂ 之间必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但两

者之所以相似，必定因为 Ａ 与 Ｂ 共同分有第三个理念 Ｃ，这才使得 Ａ 与 Ｂ 能够相似，因此，我们在此

推导 Ｂ 与 Ｃ 的相似性，以至于无穷。 这就使得普遍与个别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分有”学说遭到了

困境。 黑格尔吸取了这样的经验，将普遍与个别纳入概念的结构中，并把普遍视为是自我规定、自我

分化的，以此试图解决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
黑格尔把普遍概念也叫作“纯概念”，因为普遍概念自身没有任何确定的内容，或者说处于一种

“纯粹的自身同一关系中”②。 同时，普遍概念本质上要进行规定，而它之所以能够进行自我规定和

自我分化，其原因在于普遍概念就是否定性本身，它通过否定不断地建立各种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
黑格尔在这里没有说普遍概念内部包含否定性，而是认为普遍概念就是否定性。 在下面这段话中，
黑格尔总结了他对普遍概念的认识，以及普遍性如何能够分化产生出特殊性。

普遍的东西规定自己，所以它本身就是特殊的东西；规定性是它的区别，它只是与自己相区

别。 它的属因此只是：１）普遍的东西本身，２）特殊的东西。 普遍的东西作为概念，是它本身及其

对立面，这个对立面重又是普遍的东西本身作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规定性……普遍的东西是其差

异的总体和原则，差异完全只是由普遍的东西本身规定的。③

这段话道出了概念的规定性是由普遍性自我分化产生的结果。 也就是说，普遍性本身就是特殊

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同一的。 原因在于，普遍的概念具有“双重的映象”：一方面是向内的映象，这
是对于自身的反思，意识到自己是没有任何内容的一个纯粹概念；另一方面，它还有一个向外的映

射，这种映射是要在他物之中进行反思，并与他物相区别，这就使得自己意识到存在某种规定性，这
就是特殊性。 举例来说，“石头”这个概念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遍性的概念，它指涉所有存在石

头特征的物体；另一方面当它在与树木、植物等其他普遍概念进行比较时，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与它们

不同的、具有石头独特性质的特殊概念。 此外，普遍性是特殊性的原则，在每一个特殊性概念中都能

发现其普遍性概念。 每一块石头都具有所有石头普遍具有的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特

殊性是普遍性自我分化的结果。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个别是怎样产生的了。 “当概念的

统一把具体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东西仅仅了解为被规定的普遍性时，这就正是个别。”④

当特殊性同时也能意识到自己是普遍性时，个别就产生了，因此，个别就是被规定的普遍之物。 当石

头意识到自己与所有石头一样，并具有与之同样的特征时，它就是个别的石头。 同时，个别成为具体

物，它是我们可以用语言谈论的概念，并包含所有被规定的普遍性。
可以看出，通过论证概念内部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三者的同一，黑格尔避免了传统哲学中的

“第三人”悖论，也使得概念内部的规范性问题得到了解答。 普遍性和个别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同

一的。 我们在言说概念的时候，也就同时在言说其具有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而后者仅仅是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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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划分①。 因此，当我们在说出一个概念时，不仅是在普遍意义上来谈论它，也可以是在指称一

个具体的个体，而这个具体的个体与所说出的概念必然是对应的。 也就是说，概念与个体之间是相

互对应的，个体只能通过概念来认识，这就否定了使用概念认识事物会歪曲事物的观点，也否定了不

借助于概念就能直接认识事物的直观主义。 就此而言，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不是分

离的，而是内在于现象世界之中，概念必然规范与其对应的个体。 因此，当我们正确掌握普遍性、特
殊性和个别的逻辑关系，也就明白了概念内部的规范性问题，即特殊性和个别无非是普遍性自我规

定、自我分化的结果。 总之，我们必须借助于概念才能认识事物，这种对事物的认识才是一种本质上

的认识。 我们凭借概念谈论的世界就是现实的规范世界，概念也是我们做出承诺的媒介，并具有现

实的规范效力。

四、结语

无论是对概念的整体性及其规范效力的说明，还是对概念内部普遍性与个别关系的理解，都可

以从中看出，黑格尔所构想的是一个由概念自发联结而成的世界图景，因此，我们在世界中真正需要

观察和记录的就只能是概念的演进与发展。 对事物的阐释就是在观察作为其内在本质的概念如何

进展到下一个概念。 这种进展能够展示事物的内在的发展特征，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 因此，对于

真正的哲学而言，“概念的必然性是主要的事情；生成运动的过程，作为结果来说，是概念的证明和演

绎”②。 这就排除了将直观、信念和感觉作为认识真理的理论方法。 对于黑格尔来说，概念就产生于

自我和他人在社会共同体内就承诺和责任不断协商的过程之中，它是社会成就的必然成果，并体现

在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中。 我们在谈论概念时，就是在谈论生存于社会制度中所做出的承诺和所担当

的责任。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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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并不涉及到实在的问题，而只是在使用的概念的意义上来说的。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０ 页。


